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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票据法的概念与特征、国外票据法的体系、我国票据立法概况、票据关系、票据关系派生的非票
据关系、票据关系的无因性——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票据纠纷的举证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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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来明，男，内蒙古武川县人。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商法研究》丛刊执行主编。
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商法理论、票据法、物权法。
著有《票据法基本制度评判》、《票据法前沿问题判例研究》、《商事法律责任》、《地产法新论》
、《商法学》等著作。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现代法学》、《法学》、《人民司法》等二十余种杂志、报纸上
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其作品曾获《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图书类获奖作品、中国法学会优秀论文奖、北
京市教育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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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票据法简要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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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因票据上记载的到期日未到时或提示付款地与记载的付款地不符而进行的抗辩
。
在到期日未到时，即使持票人是权利人，任何票据债务人均可以此为由拒绝任何持票人行使权利，此
外，持票人提示付款的地点与票据上记载的地点不符时，任何人均可对持票人行使物的抗辩。
（3）票据关系已经消灭的抗辩。
当票据关系因付款或抵销、免除而消灭，由付款人或持票人记载“注销”、收迄”等字样时，该“票
据”不再是表现一定权利的有价证券，任何被请求履行票据义务的人都可以主张物的抗辩。
（4）票据被法院作出除权判决而失效的抗辩。
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向法院提起公示催告程序，当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请作出除权判决时，证券所代表
的权利即与证券相分离，任何人均可以此为由进行抗辩，拒绝向持票人履行票据义务。
（5）背书不连续的抗辩。
《票据法司法解释》第16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
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背书不连续的事由体现在票据上，债务人可以对任
何持有不连续背书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但是，这种抗辩与其他物的抗辩事由不同的是，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抗辩事由可以因持票人举证证明
其是合法权利人而消灭。
2.特定债务人可以对抗一切持票人的抗辩。
这种抗辩实际上是某一被请求承担票据义务的人不对任何人承担票据义务的抗辩，包括：（1）无行
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抗辩，依票据法规定，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有票据行为
能力，其签章无效，任何持票人请求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承担票据责任时，该无行为能力
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均可以其欠缺行为能力、签章无效为由主张抗辩。
（2）被伪造人的抗辩，承担票据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在票据上签章，当某人的签章是被伪造的签章时
，实际上被伪造人并未实施票据行为，因此，被伪造人可以其签章系伪造的签章为由向任何持票入主
张抗辩。
（3）票据存在变造的，在变造前签章的人对变造后的记载事项产生的责任进行的抗辩。
（4）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的抗辩。
依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
，代理人超越代理权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
可见，在上述情况下，票据上记载的债务人作为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的“被代理人”，可以自己未进
行授权或行为人超越权限范围为由，对任何持票人进行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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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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